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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诉讼情况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湘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智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被吸收合

并方大智慧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本次交易相关诉讼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大智慧收到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的相关情况 

根据大智慧提供的相关资料，2025 年 11 月 10 日，大智慧收到（2025）沪

0115 民初 138805 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及相关诉讼资料，

自然人王功伟认为，大智慧和湘财股份实施吸收合并即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按照

大智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应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

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者审计，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认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6 条、6.1.15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交

易达到该规则第 6.1.3 条规定标准的，交易标的为股权的，应当披露标的资产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

产”交易，不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除应当披露并参照第

6. 1. 6 条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王功伟认为，大智慧没有聘请证券服务机构对

交易标的湘财股份的整体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大智慧股东会没有审议该等审计

报告或者评估报告，违反了《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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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请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撤销大智慧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并非湘财股份股权，对于被吸收合并方而言，本次

交易不适用根据《上市规则》第 6.1.6 条及第 6.1.15 条的规定审议湘财股份财务

会计报告的情形 

《重组报告书（草案）》显示，本次交易为湘财股份通过向大智慧全体换股

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大智慧，本次交易完成后，湘财股份作

为存续公司，大智慧将注销，大智慧股东取得湘财股份的股票作为支付对价。 

根据上述方案，在本次交易中，湘财股份为吸收合并方，大智慧为被吸收合

并方。对于大智慧而言，本次交易不涉及大智慧以湘财股份作为标的资产“购买

或出售资产”的情形，因此，大智慧不需要如原告起诉状中所述根据《上市规则》

第 6.1.6 条及第 6.1.15 条规定按照“购买或出售资产”的规则要求对湘财股份进

行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或评估。 

三、大智慧就本次吸收合并履行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决议合法有

效 

根据大智慧的公开披露信息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大智慧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

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进行了公告披露。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已对大智慧该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大智慧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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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大智慧不存在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湘财股份股票、现金等任何对价的情况，不涉及大智慧以湘财股份作为

标的资产“购买或出售资产”的情形，大智慧不需要如原告起诉状中所述根据《上

市规则》第 6.1.6 条及第 6.1.15 条规定，按照“购买或出售资产”的规则要求对

湘财股份进行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或评估。大智慧就本次吸收合并履

行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公司法》《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对应议事规则的相关情况。 

（以下无正文） 

  



 

4 

（本页无正文，为《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诉讼情况的核查意

见》之盖章页）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